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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大学部处函件  
西大教务〔2020〕8 号 

 

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
做好本科毕业生学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根据国家和重庆市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教育教学工

作的相关文件精神，贯彻落实学校防疫指挥部的部署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现就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毕业生学业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要求 

    清楚情况，精准服务。掌握每个毕业生的学业情况，特

别是湖北省等重点疫区毕业生学业状态，为毕业生提供更扎

实、更细致、更便捷的服务，把疫情对毕业生的影响降到最

低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    1.明确学业工作进程。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，列出毕业

生学业工作日程表，明确时间节点（见附件 1）； 

    2.摸清学生毕业论文选题调整情况（见附件 2），3 月 13

日前完成并报送教务处； 

    3.弄明毕业生实习实践调整情况（见附件 3），在 4 月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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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完成并报送教务处； 

    4. 查明毕业生已修学分，本期修读课程学分情况； 

    5. 综合分析，定期、不定期汇总报告毕业生不能按期毕

业、授位情况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 1. 上学期毕业年级学生课程考核未通过的课程，返校后

组织缓、补考；因疫情管控不能返校的毕业年级学生，同步

组织缓、补考，由开课学院（部）通过开卷考核、课程论文

等形式进行； 

     2. 本学期期末考核（含本学期重修课程期末考核），返

校后按期进行，因疫情管控不能返校的毕业年级学生（含原

已毕业或结业离校，但参加换发毕业证或学位证的重修学

生），同步组织期末考核，由开课学院（部）通过开卷考核、

课程论文、过程性成绩评定期末成绩等办法进行期末考核； 

3.  通识选修课学分不够的毕业年级学生，一是学生选

择教育部推荐的平台（见附件 4）进行线上学习，在线上平

台结课出成绩后依规认定选修课学分；二是按原教学工作安

排，单独为毕业年级学生开放通识选修课选课并组织学习

（非毕业年级学生在返校后安排），在 6 月 1 日前结课并在

教务系统成功提交成绩；  

4.  专业选修课学分不够的毕业年级学生，一是学生选

择教育部推荐的平台（见附件 4）进行线上学习，在线上平

台结课出成绩后依规认定选修课学分；二是学院（部）单独

为学生开设专业选修课，在 6 月 1 日前结课并在教务系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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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提交成绩；三是前述两种方式均有困难的个别毕业生，学

院（部）可向教务处申请为其开放跨专业的个性化选课； 

5. 毕业生涉及培养方案变更、教学执行计划调整等带来

的相应调整、修改工作，先行开展； 

6. 学校批准派出的毕业交换生，先行进行课程学分认定

工作； 

7. 学校建制运动队毕业生，先行开展课程替换和奖励记

分工作； 

8. 本期已安排但因疫情防控确不能进行的毕业生的实

习实训实践，可适当缩短时间；缩短时间仍确有困难的，在

不降低人才培养质量的情况下，学院（部）可依规申请对人

才培养方案中的毕业条件做适当调整、报教务处经学校批准

后执行，并做好相关宣传教育工作； 

9. 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、毕业创作等）因疫情防控不能

开展的，可调整选题；调整选题确有困难的专业、学生，学

院（部）可依规调整为文献综述等适当方式，并报教务处； 

10. 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、毕业创作等）答辩可采用网

络、视频等方式进行，湖北、武汉市等重点疫区毕业生采用

网络、视频答辩确有困难的，可采用提交电子材料、电话、

语音等方式予以说明。 

四、协调推进 

教务处要向学院（部）提供毕业生已修学分、本期修读学

分等基础数据，并根据工作需要，及时向学校报告毕业年级

学生的毕业、授位预判情况。学院（部）负责查核毕业生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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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情况，有效开展工作，按期修正、完善和提交相关数据。

毕业生要确认个人学业状态，明确自己预期的毕业、结业和

学位授予情况。各单位和人员要高度重视，协调推进毕业生

学业工作。 

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有何问题、意见和建议，请联系教

务处成绩与学籍科刘晓龙，电话 68250331。 

 

附件： 

1. 本科毕业生学业工作日程安排表 

2. 因疫情因素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选题调整统计表 

3. 因疫情困素本科毕业实习调整情况 

  4. 教育部推荐的平台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9 日 

           


